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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局文件

闽医保〔2023〕46 号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核定

远程家庭病床巡诊费及修订部分口腔种植

项目等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设区市医保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各省属公立医院、

联勤保障部队第九○○医院：

为促进家庭病床服务模式创新，满足建床医疗机构及患者的

医疗需求，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和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台了《关

于规范家庭病床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医保〔2020〕100

号），新增“远程家庭病床巡诊费”收费项目并在福建省级机关

医院（福建省级机关医院互联网医院）试行。根据远程家庭病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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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诊费项目试行情况，以及目前我省正在实施的规范口腔种植医

疗服务项目收费政策情况，经研究，决定正式核定远程家庭病床

巡诊费价格项目，并对部分口腔种植医疗服务项目进行了修订。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核定远程家庭病床巡诊费

核定远程家庭病床巡诊费收费标准、明确项目内涵（详见附

件 1）。原试点的福建省级机关医院互联网医院继续按照现行运

行模式为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远程家庭病床巡诊服务；对于其他

符合省卫生健康部门规定资质、准许开展远程家庭病床巡诊服务

的公立医疗机构（互联网医院），待相关部门远程家庭病床巡诊

服务规范配套出台后，再行开展远程家庭病床巡诊服务项目收费

并实行全省统一价格。

二、修订部分口腔种植医疗服务项目

（一）修订医学 3D 建模（口腔）、医学 3D 模型打印（口腔）、

医学 3D 导板打印（口腔）等 3 个项目的财务项目和病案项目属性，

财务项目由“检查费”修改为“治疗费”；病案项目由“临床诊

断项目费”修改为“非手术治疗项目费”。

（二）口腔内植骨术（复杂）项目除外内容中增加“钛网”。

（三）增加种植牙冠修复置入术（固定咬合重建）即刻修复

置入加收 30%的分项。

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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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要求

各设区市医疗保障部门要按照本通知内容及时做好修订部

分口腔种植项目价格信息的更新调整工作，以及符合远程家庭病

床巡诊费项目开展条件后政策落地实施的跟踪监测；各省属公立

医院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，认真做好本单位收费系统的维护与更

新工作。

以往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规定为准。

附件：1.福建省家庭病床服务项目及公立医疗机构价格表

2.部分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修订表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4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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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卫生健康委员会，省医疗保障基金中心。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21日印发


